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 

學生手機暨其他行動裝置使用管理要點 

一、依據教育部100年9月6日臺環字第1000153196B號函訂定。 

二、為維護團體紀律、督促學生在校專心學習，不涉及他人隱私，以兼顧人性化管理

及考量學生與家長通話聯繫之實際需要，並教育學生正確之禮儀，特訂定本要點。 

三、本要點以維護校園紀律，尊重學生權益為準則，學生應在事先申請下正確使用手

機與其他行動裝置，禁止於校園內使用照相錄音錄影等功能，以避免侵害他人隱

私、肖像自由、財產及其他等相關權益。 

四、本要點之實施對象為本校全體學生，學務處、各處室及全體教師應共同管理之。 

五、本要點所稱之手機與其他行動裝置，如本身功能含照相錄音錄影，均符合本要點

之規範。 

六、學生如需攜帶個人手機與其他行動裝置到校，均需由家長先填妥同意書(如附件

一)向導師提出申請，並經學務處核可。因應個別特殊狀況需求，申請者應載明

事由，經核可後方得於規定之時間內使用手機及其他行動裝置與學生之父母作為

聯繫之用。 

七、學生如申請攜帶手機與行動裝置進入校園，應自負善盡安全保管之責，如在校期

間發生遺失或毀損等，有他人因素者，除依校規處置究責外，其他不得要求學校

賠償。 

八、學生於上下課期間〈含課後照顧、課外社團等〉，均須保持關機。遇臨時或緊急

狀況以及特殊需求時，得向班級導師或任課老師說明使用理由，經同意後方能開

機使用。 

九、學生如經申請核可攜帶手機及行動裝置，以學生、父母間之通話聯繫功能為主，

其他照相錄音錄影等功能皆禁止在校使用，亦不得攜帶充電器及行動電源連結學

校電源設施充電使用。如違反規定，導師得視學生違規情形決定是否送交學務處

處理，如涉及他人隱私，得要求洗除相關紀錄。 

十、學生如經同意後使用手機與其他行動裝置過久，教師應予以詢問瞭解。如發現異

常狀況，老師應立即與學生父母聯繫，俾於掌握學生狀況。 

十一、為維護學生行走時的安全，一律禁止邊走邊使用手機及其他行動裝置，包括撥

打電話、使用通訊軟體、聽音樂、戴耳機、照相、錄音、錄影、玩線上遊戲、上

網等行為，以避免發生危險。 

十二、老師發現學生違規使用手機及其他行動裝置，得視其違規情形決定處置作為，

情節嚴重者如須暫時將手機及其他行動裝置交付導師或學務處保管處理，簽註保

管及領回單(如附件二)，並於無妨害學習或教學之虞時在當日放學前歸還學生。

學校暫時保管時，未經學生父母之同意，學校相關人員不得侵犯學生隱私權之保

障。 

十三、為維護正確使用手機與行動裝置之禮儀，學校得透過相關課程及公開場合加強

宣導，提升學生使用人應有的禮儀規範。 



十四、基於尊重學生權益與校園和諧倫理，未經老師許可，禁止學生相互借用手機及

其他行動裝置，禁止用來通話、簡訊、照相、錄音、錄影、使用通訊軟體等傳送

不實訊息造成他人之困擾或騷擾，違規者依校規辦理。 

十五、本要點之規範悉依教育主管機關規定訂定，如有未盡事宜或另頒新規範時，得

依教育主管機關規定補充規範之。 

十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討論後，陳請校長核可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小學生使用手機暨其他行動裝置 
家長同意書 

本人（家長）                 茲同意子弟      年     班 

姓名                 因（請說明攜帶原因）                 

                                                          

必須攜帶手機(其他行動裝置)到校，申請攜帶之資料如下： 

廠牌－          機型－            手機號碼－               

其他行動裝置(含照相錄音錄影等功能)─                        

並願確實遵守學校學生手機暨其他行動裝置使用管理要點之規定： 

一、為維護校園紀律，尊重學生權益為準則，學生應在事先申請下正確使用手機與其他

行動裝置，禁止於校園內使用照相錄音錄影等功能，以避免侵害他人隱私、肖像自

由、財產及其他等相關權益。。 

二、本要點所稱之手機與其他行動裝置，如本身功能含照相錄音錄影，均符合本要點之

規範。 

三、學生應自負善盡安全保管之責，如在校期間發生遺失或毀損等，有他人因素者，除

依校規處置究責外，其他不得要求學校賠償。 

四、學生於上下課期間〈含課後照顧、課外社團等〉，均須保持關機。遇臨時或緊急狀況

以及特殊需求時，得向班級導師或任課老師說明使用理由，經同意後方能開機使用。 

五、學生如經申請核可攜帶手機及行動裝置，以學生、父母間之通話聯繫功能為主，其

他照相錄音錄影等功能皆禁止在校使用，亦不得攜帶充電器及行動電源連結學校電

源設施充電使用。如違反規定，導師得視學生違規情形決定是否送交學務處處理，

如涉及他人隱私，得要求洗除相關紀錄。 

六、學生如經同意後使用手機與其他行動裝置過久，教師應予以詢問瞭解。如發現異常

狀況，老師應立即與學生父母聯繫，俾於掌握學生狀況。 

七、為維護學生行走時的安全，一律禁止邊走邊使用手機及其他行動裝置，包括撥打電

話、使用通訊軟體、聽音樂、戴耳機、照相、錄音、錄影、玩線上遊戲、上網等行

為，以避免發生危險。 

八、老師發現學生違規使用手機及其他行動裝置，得視其違規情形決定處置作為，情節

嚴重者如須暫時將手機及其他行動裝置交付導師或學務處保管處理，簽註保管及領

回單(如附件二)，並於無妨害學習或教學之虞時在當日放學前歸還學生。學校暫時

保管時，未經學生父母之同意，學校相關人員不得侵犯學生隱私權之保障。 

    本人已詳讀以上資料，並願意及配合讓子女確實遵守，子女若有違規願

依相關校規處理 

學生家長簽章：＿＿＿＿＿＿ 

班級導師簽章：                    學務處核可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申請辦法： 

 本校學生如需攜帶手機與其他行動裝置到校，以學年度為單位，均需於每年 9月份

先向班級導師提出申請，經學務處核可後方可攜帶。如有特殊需求者亦請於同意書

中說明。 

 申請手續如下： 

1.填寫本「家長同意書」。 

2.班級彙整後送學務處審核核可。 

3.學務處核可後歸還各班申請之家長同意書，經各班老師登錄名單後，學生始可攜

帶同意書中登記之手機及其他行動裝置到校。【家長同意書暫存於學務處】



臺北市金華國小學生手機暨其他行動裝置 

保管、領回單    【保管單 A--教師】 

    年    班 學生           之手

機(其他行動裝置) 型號廠牌          ，於  

＿ ＿ 年＿＿＿月＿＿＿日(星期  )，因〈註

記違規使用原因〉                                      

                                     

由保管人員暫時保管，並已告知當日放學前

歸還，請家長協助確實督導學生不得再犯。 

 

學生(簽名)：                  

 

保管人員(簽名)：                    

 

 
 
 
 
 
 
 
 
 
 

 

臺北市金華國小學生手機暨其他行動裝置 

保管、領回單    【保管單 A--教師】 

         年    班 學生           之手

機(其他行動裝置) 型號廠牌         ，於  

＿ ＿ 年＿＿＿月＿＿＿日(星期  )，因

〈請註記違規使用原因〉                                      

                                     

由保管人員暫時保管，並已告知當日放學前

歸還，請家長協助確實督導學生不得再犯。 

 

學生(簽名)：                  

 

保管人員(簽名)：                    

 

 

 

臺北市金華國小學生手機暨其他行動裝置 

保管、領回單    【領回單 B—學生】 

         年    班 學生           之手

機(其他行動裝置) 型號廠牌          ，於  

＿ ＿ 年＿＿＿月＿＿＿日(星期  )，因〈註

記違規使用原因〉                                      

                                     

由保管人員暫時保管，並已告知當日放學前

歸還，請家長協助確實督導學生不得再犯。

【本單張貼學生聯絡簿】 

 

學生(簽名)：                  

 

保管人員(簽名)：                    

 
 
 
 
 
 
 
 
 
 
 
 臺北市金華國小學生手機暨其他行動裝置 

保管、領回單    【領回單 B--學生】 

    年    班 學生           之手

機(其他行動裝置)型號廠牌          ，於

＿ ＿ 年＿＿＿月＿＿＿日(星期   )，因

〈請註記違規使用原因〉                                      

                                       

由保管人員暫時保管，並已告知當日放學前

歸還，請家長協助確實要求學生不得再犯。 

【本單張貼學生聯絡簿】 

 

學生(簽名)：                  

 

保管人員(簽名)：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